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公示表
	依照《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二十、二十一条规定，深圳市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就《物业管理服务项目》项目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 ：《物业管理服务项目》

项目预算金额：18万元

	采购项目描述：（内容、用途、数量、简要技术需求等）

为切实保障我中心本部搬迁至交易大厦办公环境整洁规范、安全有序、运行高效，全面提升单位整体形象与服务保障水平，现拟通过采购专业物业管理服务，对房屋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构筑物开展常态化管理与维修养护，同步做好公共区域清洁保洁、垃圾收集及消防设施维护等工作。

	拟定供应商名单：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

我中心本部借用上级主管部门交易大厦部分办公室办公，该大厦物业服务由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深圳规划大厦物业服务中心负责，因此我中心需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相关物业服务。此采购方式的选用，符合《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中 “为保证与原有政府采购项目一致性或服务配套要求的添购可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 的明确规定。



	征求意见期限：

从2026年4月20日起至2026年4月24日止

	联系方式：
采购人：深圳市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

联系人：陈毅强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建艺大厦三楼
联系电话：0755-82552982          

	备注：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市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


上述内容需包括：

（一）采购人名称、项目名称、采购计划、项目规模及资金来源情况；

（二）项目技术需求和标准；

（三）申请非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理由及证明材料；

（四）相关行业及潜在供应商情况；

（五）参与非公开招标的供应商的产生方式和理由；

（六）涉密、应急项目的认定材料。
